
附件 2：

龙岩市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注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比选方案

一、初评比选办法

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取评审工作小组人员评分的算术平均

值，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,选取排名前三的作为企业初

步选定的融资合作候选对象。得分相同的，按固定承销费率

报价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；得分且固定承销费率报价得分

相同的，按审批时间天数的承诺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。评

分过程中采用四舍五入法，并保留小数点后 2 位。

（一）资质（15 分）

各承销机构在融资发行方案中应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。

中国证监会公布的 AAA 类证券公司得 15 分（需连续三年，

未满三年的在得分基础上扣 1 分，下同）、AA 类得 14 分、A

类得 13 分、BBB 类得 12 分、BB 类得 11 分、B 类得 10 分，

其他不得分；

（二）融资成本（40 分）

各承销机构在融资方案中应对超短融资券提供融资成

本说明，包括承销费率、支付方式、利率研判等影响综合融

资成本的因素。

1.固定承销费率以年化率/千分比或总额进行报价（30

分）。承销费率有效报价区间为 0.8‰/年-1.5‰/年（含 0.8‰

及 1.5‰，超出作废）；价格评分的计算方法如下：以承销费

率的平均值下浮 10%（即承销费率平均值的 90%）为基准价，



报价与基准价相同为满分，即 30 分，每偏离 1BP（0.01%）

（尾数四舍五入）扣 5 分，本项最低得分为 0 分。

2.计算浮动承销费的发行计费价格比基准价格下降的 BP

数值（10 分），报价最低数得满分，按报价最低数与各承销

商报价数的比值计分，取小数点后二位数。

以上同名次，取同分数。

（三）融资效率和发行保障措施（35 分）

应对是否能提供项目融资所需办理时限、融资保障措施

及项目团队等因素做出说明。

1.审批时间天数的承诺（5 分）：各承销商在融资发行方

案中明确从项目启动到具备发行条件的时间安排，包含明确

各时间节点时限。正式确定承销商并在我司提交有效评级报

告、年报审计报告和律师意见等必须要件收件日孰早之日起

算 天数内完成注册审批。承诺的审批时间天数最短者得满

分，按承诺的最短审批时间天数与各承销商承诺的审批时间

天数的比值计分，取小数点后二位数。

2.发行保障措施（10 分）

（1）承诺余额包销（2 分）；

（2）承诺在我司确定的发行价格小区间内由承销商（包

含监托管银行）自行认购的比例（8 分），按最高认购比例者

得满分，各承销商承诺的认购比例与最高认购比例的比值计

分，取小数点后二位数。

3.项目团队（2 分）：在本地设置机构或常驻办公，项目



团队人员配备情况，项目负责人、现场负责人、工作团队人

数以及人员素质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当年评选上一月底比选承销

商与我司债券注册发行中的合作评价得分（1 分）：以我司报

送市国资委的合作评价得分为准，得分最高分数得 1 分，按

各自得分数与最高分数的比值计分，取小数点后二位数。

（2）龙岩分支机构或常驻办公的设置（1 分）：

①在龙岩设有机构或常驻办公（提供租赁合同）；

②项目团队人员经验丰富，项目负责人曾主持过 3 个以

上资本市场融资产品主承销商项目，否则不得分；

③项目团队人员配备合理、充分，有明确人员安排和分

工。

4.方案整体设计与评价（18 分）

对承销机构报送的方案与企业提出指标应答的完整性，

各项要求的合理性等进行整体评价。

（1）融资总额（10 分），若融资总额以区间值报价的，

按区间最小值数取数，以最大报价融资金额者得满分，各承

销商报价的融资金额与最高报价融资金额的比值计分，取小

数点后二位数。

（2）融资期限（5 分），含发行期限选择权的计算年限

以基础年限加上最终含权最长年限后除以 2 即取平均数，最

终所有报价承销商的报价融资年限（平均数）的算术平均数

年限为基准，最高报价融资年限者得满分，各承销商报价的



融资年限与最高报价融资年限的比值计分，取小数点后二位

数。

（3）增信措施及分级设计（3 分），其中增信措施 1.5

分，分级设计 1.5 分，均按最优者得满分，即排名第 1 名

得 1.5 分，每下降 1 名扣 0.5 分，如第 2 名得 1 分，以此类

推，扣减至 0 分为止。

以上内容若无特别列明扣分事宜，按有则得分，无则不

得分。

（四）债券承销排名（10 分）

1.同类型品种债券福建省实际承销总额排名（3 分）：根

据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当年评选上一月底同主体评级地方国

有企业同类型品种债券在福建省发行承销总额从高到低依

次排名（wind 口径），排名第 1 名得 3 分，每下降 1 名扣 1

分，如第 2 名得 2 分，以此类推，扣减至 0 分为止。

2.大于 1 年（不含 1 年）期限以上的证券交易所的债券

龙岩市实际承销总额排名（7 分）：根据 2020 年 1 月 1 日至

当年评选上一月底同主体评级地方国有企业同类型品种债

券在龙岩市发行承销总额从高到低依次排名（wind 口径），

排名第 1 名得 7 分，每下降 1 名扣 1 分，如第 2 名得 6 分，

以此类推，扣减至 0 分为止。

以上同名次，取同分数。

二、合作评价加减分（10 分）

为提高与各金融机构合作度，根据 2018 年 1 月 1 日至

当年评选上一月底与我司开展融资合作情况，在该方案综合



评分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加减分。

1.比选承销商（含原中选联席承销商、中选分销商）为

我司成功发行的直接融资产品（不仅限于本次同类产品），

发行利率低于同地方国有企业同主体评级本省发行日前 1个

月（发行日对日起算）同类融资产品平均利率 10BP 以上的，

每 1 亿元，加 0.5 分，封顶 5 分；若本省发行日前 1 个月（发

行日对日起算）无同地方国有企业同主体评级同类融资产品

成功发行情形，将对比期限扩大至发行日前 2 个月，并参照

上述评分办法进行加分。

2.鼓励承销机构积极认购我司各项融资产品。比选承销

商（非本次债券承销机构）累计购我司发行的融资产品 0.5

亿元，加 0.5 分，封顶 5 分。

3.与我司（含所属企业）融资合作业务中未按融资方案

执行，未按集团资金需要在注册额度内完成融资到位的，根

据违约条款情况给予扣减 3 分，与我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

当年评选上一月底诚信台账上有失信记录的，每次扣 3 分。

三、制约条款

1.中选承销机构提供的方案中所列各项承诺，中选后该

类承诺我司均列入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相关条款中，对

承诺未兑现的，视为违约，将列入集团黑名单，并报市国资

委备案。

2.在开展融资合作的过程中，因中选承销机构的原因

（非刚性政策影响），中选承销机构未能如期如额发行的，

取消该承销机构参与集团的下一年度融资计划比选资格，并



报市国资委备案。

3.在开展融资合作的过程中，因中选承销机构的原因

（非刚性政策影响），未按提交的融资方案中明确的时间安

排完成融资项目发行的，期限超过 1 个月以上的，将在下一

次融资合作评分融资效率中扣减 5 分，并视情形扣减 5%的承

销费。

4.在开展融资合作的过程中，若中选承销机构未能足额

提供融资，将按不足部分占比，同比例降低固定承销费率，

并取消奖励承销费。

5.若中选承销机构出现以上 1 至 3 条情况任何一项，我

司将有权单方解除合作，并由顺位中选承销机构开展融资工

作。

以上制约条款将写入双方签订合同条款中。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

1.原则上中选承销商取得注册审批金额的首期发行规

模，若中选承销商在兑现注册审批时间限定和获取一次性浮

动承销费的次数大于等于 50%时则取得注册审批金额的全部

发行规模。

2.若中选承销商未能兑现注册审批时间限定和获取一

次性浮动承销费的次数小于 50%时，后续分期发行可由我司

指定联席承销商，指定联席承销商结合购买我司永续类债券

金额配比方式确定或按年度战略银行与业务主办银行等综

合要素排名方式确定。

3.鉴于前期与评级公司的合作情况，并考虑更换评级公



司所付出的时间成本，本次注册债项所选用评级机构建议继

续沿用中证鹏元评级。


